國立中正大學會計與資訊科技學系導師制實施細則
94.03.01第十一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
94.04.12第十四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
103.06.10第十四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
第1條、 依據國立中正導師師制實施辦法之規定訂定本細則。

第2條、 導師職責

一、導師的職務是在協助學生解決其學業的難題；並提供學生生活及未來發展上的咨詢服務。
二、導師的責任是將自己無法處理的學生問題向相關單位反映，並請求協助。

第3條、 導師編組方式

一、系內每位老師皆須擔任學生導師，分配學生方式在每學年的第二學期
結束前最後一次系務會議中決定。

二、中途空缺的導師，亦由系務會議決定遞補方式。碩士班、在職專班及
大學部的導師採輪流方式；大學部需連續擔任該班級導師四年；碩士
班擔任兩年（針對未選定指導教授的學生）。輪流順序依教授、副教授
及助理教授先後順序，同一職級者以年資排序。
第4條、 互動模式

每學期與學生聚會時間應至少一次，若同一班級有兩位導師，學生聚
會時間二位導師皆需參加。導師並應安排導生時間針對個別學生提供
咨詢服務。
第5條、 會議召開

一、每學期系內導師會議至少召開一次，由系主任召集；遇特殊事件，交由系主任另行召開之，或老師連署提案召開。

二、若導師個人發現輔導問題需召開導師會議討論，亦可經另一位老師的署名，請求召開系內導師會議。

三、每學年第二學期的系內導師會議，應選定次年度的校導師會議代表。

第6條、 本實施細則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。[image: image1.png]




